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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虐兒的數據，一般都會以向社署呈報的數字或向警方報案的數字為根據，但

這些呈報的數字，未必能評估本港潛在的虐兒狀況。就潛在的虐兒數目，業界一

直有「1:99」的說法，即已登記保護兒童個案總數和潛在的保護兒童個案的比例，

大致為「1:99」。翻查記綠，這個數字原來來自 2005 年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

會行政學系《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研究》（下稱「調查報告」）1的估算。本文將透

過訪問該報告的首席調查主任陳高凌教授，以其中的兒童身體虐待事件普遍性爲

例，探討立法強制舉報虐待兒童個案對服務配套需求的影響。 

 

在訪問過程中，陳教授爲我們闡述了調查報告的主要内容。該調查報告是運用政

府統計處設立的屋宇單位框架抽樣的全港住戶問卷調查，訪問員對所有有子女的

住戶的 12 歲或以上的成員進行訪問。研究採用了衝突處理指標（CTS2）的修改

版本和父母與子女版的衝突處理指標（CTSPC），以取得有關虐待兒童方面的資

料。問卷分為成人卷和兒童卷。訪問方法分為三種，包括 1）大多數非敏感問題，

訪問員直接訪問並記錄受訪者的回答；2）稍敏感的問題，受訪者自行閱讀問題，

並在訪問員協助之下選出合適答案；3）比較敏感的問題，受訪者自行完成問卷。

結果以身體虐待「普遍年率2」和「普遍率」呈現。 

 

身體虐待普遍年率 

他表示調查結果顯示大約有 23%的受訪兒童表示受訪前 12 個月內曾被父、母或

兩者身體攻擊，這些攻擊大多數屬於輕微程度（19%），但亦有 4%的兒童表示受

到非常嚴重的身體虐待。在訪問父母時獲得的數據中，則發現約有 32%的受訪

父母表示受訪前 12 個月內曾對子女有身體攻擊，同樣地，大多數屬於輕微程度

的身體攻擊；然而，只有 0.62%的受訪父母表示他們對子女施以非常嚴重的身體

虐待，遠低於兒童報告的情況。 

 

身體虐待普遍率 

陳教授表示，約 45%的受訪兒童表示受訪前曾被父、母或兩者身體攻擊，其中

9%的受訪兒童指受訪前受到父、母或兩者非常嚴重的身體攻擊。在訪問父母獲

得的數據中，則發現 44%的受訪父母表示曾對子女有身體攻擊，與訪問兒童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調查報告探討不同種類的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，包括身體虐待、性虐待、心理虐待、對兒童疏

忽照顧等，本文主要分析身體虐待的數據。 
2
 身體虐待普遍年率是指受訪前 12 個月內曾被家人身體攻擊；身體虐待普遍率則指受訪前曾被

家人身體攻擊。 



得的數據相約，但只有2%的受訪父母表示他們曾對子女有非常嚴重的身體虐待，

較兒童報告的低很多。 

 

從數據可以看出，父母和子女指出的身體虐待普遍率和普遍年率，會因應虐待程

度不同而有所差異，父母和子女報告的輕微身體虐待普遍率和普遍年率相似，而

嚴重身體虐待普遍率和普遍年率卻差別較大，父母報告的嚴重身體虐待遠低於兒

童報告的。 

 

陳教授的調查又反映了一些受虐孩子和家庭的潛在需要。首先，受到身體虐待的

兒童都比較年輕；其次，受虐待的兒童他們的自尊心會比身體沒有受到虐待的兒

童較低。再者，48%的曾被虐待的兒童曾目睹過父母之間以暴力相待，比例明顯

高於非受虐類別的 10%。父母方面，對子女身體施虐者的教育程度普遍較低；同

時，施虐者在社會合意度、自尊心、支持，以及憤怒處理得分，都比非施虐類別

的得分顯著較低。可見被虐兒童和有虐待事件的家庭，有很多不同的潛在需要。 

 

圖一 2011 至 2021 年新登記保護兒童個案宗數及新登記身體傷害/虐待個

案宗數 

 

呈報數據中的虐兒個案與潛在個案數據的落差 

保護兒童資料系統每年會公佈新登記保護兒童個案，新登記保護兒童個案類別為

傷害和虐待類別，包括身體傷害/虐待、疏忽照顧、性侵犯、心理傷害/虐待和多

種虐待。圖一顯示，2011 至 2021 年這十年間新登記保護兒童個案中的身體傷

害/虐待個案數目，我們可看出近三年虐兒個案增長迅速。根據立法會新一份《數

據透視》數據顯示，新登記保護兒童個案宗數由 2020 年的 940 宗增至 2021 年

的 1,367 宗，升幅高達 45%。其中身體傷害和虐待類別，2021 年女童的新登記

個案更是比 2020 年增加了 8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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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呈報數字，與以調查報告的結果估算潛在的虐待兒童個案數目，存在明顯落

差。我們即使以最保守的估算，即以 0.62%的非常嚴重的身體虐待普遍年率計算，

按 2022 年的 15 歲兒童數目 772,700 推算，非常嚴重的身體虐待潛在個案數目

若為 4,791 個，遠超過 2021 年 593 宗，這還沒有加上其他虐兒類別的個案數

目。這個比例雖然未至於是 1:99，但仍然可以預視，立法後的舉報虐待兒童個案

數目似乎有可能倍數多於呈報數字，現在的服務配套將無法應付未來的需求。 

 

不過，對於立法後對個案數目會否如推算般增加，陳教授認為「雖然現在評論還

為時過早，但是幾經修訂的《保護兒童免受虐待 ─ 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》（下稱

「指引」）是為不同界別的相關專業人士提供清晰指引處理懷疑虐兒個案，並促

進各界別的合作，從每年的數據來看，各部門包括醫院管理局、教育局和社署通

報的個案數目的差異卻很大(見圖一)。如果立法前沒有詳細商討及設立有關業界

能達成共識的舉報機制和系統，會令各業界無所適從，該法律可能會無法執行和

落實。」 

 

圖二 2001 至 2010 年期間出現在社署及/或醫管局通報的資料庫的虐兒個

案比例 

 

要確保強制舉報法有效落實而起到保護兒童的作用，立法前的前期工作十分重要，

陳教授提出兩個建議： 

 

一. 業界達成共識設立有效舉報機制 

在立法前，政府、相關業界和學者等應完善現存的舉報機制，以及研發一套舉報

工具，確保相關專業人士能較準確判斷是否舉報受虐個案。同時，立法前加強對

同時出現在社署

及醫管局, 32%

只出現在醫管局, 

48%

只出現在社署, 

20%



相關專業人士的培訓也十分重要，大家有起碼的共識才能較有信心地去做好保護

兒童的工作。 

 

二. 做好中、長期的服務規劃以應付需求 

以社福界為例，現在保護兒童服務配套，特別是在處所和專業人手上資源不足。

如果不做好中長期的保護兒童服務規劃，一旦立法之後個案激增，在資源不足的

情況下，很難對保護兒童帶來正面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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